
受文者：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8月21日
發文字號：部授國字第104020134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建議政策及政策填列表單各1份

主旨：為推動肥胖防治，惠請貴機關擬定相關推動政策，請於9月

18日前惠復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104年7月23日第11次中央癌症防治會報決定辦理。

二、有關共同推動樂活健康低碳環境，就本部所提出各部會相關

政策建議(附件1)，請各建議權責單位於2個月內提出對應方

案，交本部國民健康署彙整後於104年10月前報院核備，後

續按季關懷辦理情形並報院。

三、惠請將相關政策、已執行現況、預期辦理項目及執行期程填

列於附件2，並於9月18日前回復，俾利本部彙整，若有任何

問題請與本部國民健康署承辦人黃莉婷技士聯繫，聯絡方式(

02)2522-0741，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36號。

正本：行政院主計總處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
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內政部、勞動部、教育部、國
防部、財政部、交通部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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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共1頁

衛生福利部 函

地址：11558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
聯絡人及電話：黃莉婷(02)25220741
電子郵件信箱：tin0912@hpa.gov.tw

* 1 0 4 0 0 1 1 5 2 7 ** 1 0 4 0 0 1 1 5 2 7 *


